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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央一号文件与“三农”变法 

——在北京林业大学等地演讲综要 

胡星斗 

【我要评论】【该文章阅读量：63】【字号：大 中 小】 

 

      2004年中央1号文件《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促进农民增加收入若干政策的意见》是迄今我所看到

的中央力度最大、反响最好的一个文件。民间学者关于三农问题的所有进步的见解，都被中央接受

了。过去，我为三农问题呼号，言辞比较激进，只是为了引起中央对问题的注意。现在，我发现自

己快“失业”了，因为中央1号文件中阐述了我所关注的所有农村问题，而且都有到位的解决措施。

温家宝总理说：知政失者在草野。可见他是非常虚心、明智的，他对中国的所有问题都十分了解，

有符合现代文明规范和市场经济规律的解决之道。他清楚，民间学者一般不会受虚假信息的蒙蔽、

不会受既得利益的羁绊、不会受权贵集团的左右，往往对问题能够感同身受，甚至有切肤之痛，所

以，应当尊重广大学者的正确意见，特别是尊重广大人民群众的合理要求。 

      这次一号文件提出：树立科学发展观，按照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的要求，坚持“多予、少

取、放活”的方针。这种提法相对于过去是一个很大的进步。所谓科学发展观，一是以人为本，强

调发展的目的是人，不能损害人民群众的利益来谋求发展，片面地追求GDP、产值、政绩；二是统

筹城乡、东部与西部、经济与社会、人与自然等的和谐发展，解决城乡二元结构的问题。因为中国

的城乡差别是世界上最大的，一般认为中国城市居民与农村居民的收入差距在5倍或6倍，有的外国

人感叹，中国的大城市与西方城市丝毫不逊色，但是中国的中西部农村却与非洲贫困地区类似，那

儿的婴儿死亡率甚至高于非洲。所以，中央这次强调对农村要“多予”——国家财政应当加大支农

力度，把补贴直接补给农民，这是非常正确的。发达国家对农业早就形成了保护制度，美国每年财

政支农4、5百亿美元，农民收入中三分之一来源于政府补贴。日本每年补贴310亿美元，欧盟补贴

620亿美元。按照WTO黄箱政策协议，中国对农民的收入补贴可以达到农业总产值的8.5%，可实际

上我们只达到了3.3%，印度也在10%以上，欧美国家都在25%以上，日本、以色列等国甚至高达

45%。我国过去对农业的补贴也主要补给了粮食收购企业、流通环节，养活了几百万职工，农民没

有得到实惠，现在将补贴直接补给农民，是一个进步。 

      中央1号文件强调“少取”，是由于过去我们对农民的索取过度了。改革开放之前30年，从农民

那儿拿走了8000亿，那时的8000亿相当于现在的好几万亿。改革开放之后，我国从农民那儿又拿走

了3、4万亿元，中央的统计数字没有这么高，但是，大部分税费、乱收费都留在了县、乡，没有报

告到中央。而且，由于土地被征用，农民每年至少损失1000亿到3000亿元，各个资料估计的不一

样。农民只拿到征地款的5~10%，有的甚至只拿到2%。农村的资金也大多流向了大城市，一年流走

6000亿，其中邮政储蓄一年就吸走4000亿，而即使是农业银行，也只把10%的资金贷给了农村。可

见，农村资金是非常匮乏的，造成农村贫穷、公共物品的供给缺乏。所以以后，国家应当从农村

“少取”。 

      还有中央采取“放活”的方针。1号文件规定，对合法经营的农村流动性小商小贩，除国家另有

规定外，免于工商登记和收取有关税费。这是放活农村劳动力的重要举措。过去，像孙大午所说

的，在有些地方农民卖鸡蛋，也要经过许多道关卡。现在，农村不太可能创立新的乡镇企业，乡镇

企业由于产权不清等因素，侵占、贪污等情况严重，所以现在90%的乡镇企业都私有化了。现在农

民也很难创立私人企业，因为每一企业起，就有十多顶大盖帽来收费、掠夺，庞大的乡镇政府成了

农民创业的巨大障碍。因此，中央要求放活农民，要求精简乡镇机构，减少财政供养人员。我估

计，在一两年内，中央会采取措施，精简县乡两级机构，只有县一级减了，乡一级才能负担轻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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点，才能放活农民。现在，县下属科局机构太庞大，编制上每个局可能只有二三十人，但实际上可

能一两百人，甚至两三百人。每个县六七十个科局，机构重叠的太多，农民负担怎么减得下来！如

湖北某县71个科局，仅农业口的就有农办、农业局、林业局、水产局、水利局、畜牧局、农机局、

粮食局、土管局、烟草局等，其他如经贸局、经管局、工商局、商业局、工业局、企业局、轻工局

等，叠床架屋，再不改革，怎么得了！ 

      这次1号文件还提出：“保障进城就业农民的合法权益。进一步清理和取消针对农民进城就业的

歧视性规定和不合理收费。”农民工进城，过去称为盲流，虽然搞市场经济了，但一些领导人的思

想观念陈旧，对农民采取收容、歧视、高收费等办法，围追堵截。光北京市就有100多种岗位规定不

容许农民就业，许多地方招收公务员也规定不许招收农民。直到现在，一些地方的暂住证收费还有9

个标准，三分之二的农民要办好几个证。而1号文件说了：进城就业的农民工已经成为产业工人的重

要组成部分，也就是承认农民工已经是工人了，不再是农民了，那就应当大家一视同仁，像发达国

家那样，不应当再办暂住证了，凭身份证和安全号管理就行了。 

      1号文件还强调：城市政府要切实把对进城农民工的职业培训、子女教育、劳动保障等纳入正常

的财政预算。一是对农民工要培训，要讲解安全防护知识；二是要解决打工子女就学的问题，过

去，农民工自己开办的打工子弟学校常常被取缔，他们的子女到公立学校去读书就要交很高的赞助

费、学费，农民工是交不起的，因此，他们的子弟要么失学，要么回到老家就学，最后将打工的父

母也常常逼回了农村。还有，农民工常常享受不到劳动保障，30%多的人在有毒有害的环境下工

作，只有10%左右的企业按国家规定给农民工上保险。而农民工在城市干最脏最苦最累的活，为城

市建设做出了巨大的贡献，所以，中央特别强调各个城市政府应当负起自己对农民工的责任。1号文

件还提出：推进大中城市户籍制度改革，放宽农民进城就业和定居的条件。根据研究，200万人口以

上的大城市最有利于节约土地，其人均占地分别仅为小城市、集镇的二分之一、三分之一。所以，

对于耕地不足的中国来说，在发展中小城市的同时，加快发展大城市是可取的，我们的大城市数占

人口的比例与发达国家还差很远，由于户籍制度的羁绊，我们的城市化水平也大大落后于工业化水

平。因此，放宽对农民定居的限制，加速城市化是必然的选择。 

      1号文件另一个突破是：鼓励发展各类农产品专业合作组织，积极推进专业合作组织的立法工

作。之所以说是突破，是因为过去我们对农村专业合作组织采取的是限制、打压的政策，惟恐其起

到了组织农民的政治作用。其实，农民建立各种经济组织，可以抗击个人非理性的风险，保持社会

稳定；可以促进农业产业化的发展，将农民组织到产供销的链条中去；有利于保护农民自身的利

益，增强政府在国际谈判中的地位；有利于克服农民一盘散沙的自私，提高农民素质，可以借助于

合作组织开展对农民的培训、教育等工作。 

      加快土地征用制度改革，提高补偿标准，妥善安置失地农民，并为他们提供社会保障，这是1号

文件又一个含金量很高的地方。我国目前有4000万失地农民，他们是“三无”人员——无地，无

岗，无社会保障，如果不能妥善地解决他们的困难，对社会稳定将会构成一定的威胁。譬如，最近

四个城市兴起万名失地农民签名要求罢免书记或市长的运动，结果遭到地方官员的打压，甚至逮

捕，说明失地引发的官民矛盾在一些地方愈演愈烈。温家宝总理提出实行最严格的耕地保护政策，

可是一些地方当局对中央阳奉阴违，出于利益的驱动，继续擅自强制征用土地，给农民的补偿非常

少，给个一两万、两三万后就再也不管农民的死活了，有的农民房屋也被毁掉，全家搭个破棚子度

日或流落街头。这次，中央文件要求妥善安置失地农民，并为他们提供社会保障，从土地征用款中

拿出一部分给他们上养老、医疗保险，并将他们纳入最低生活水平的救济之中。我想这是做得到

的。2002年，全国一年低保开支仅120来亿，而一年的公款吃喝2000余亿，公款会议和出国花掉3000

余亿，公款用车3300余亿，无论从哪里省一点，救济的钱都有了。中国的关键是要建立各级人大监

督财政支出的制度——财政预算决算、每一笔财政开支都要经过人民代表大会的批准，否则钱不许

花，如发达国家都是这样做的。我们的人民代表大会要成立会计局，要有大量的专业人士，懂得如

何监督政府花钱。 

      中央1号文件提出：要深化粮食流通体制改革，从2004年起，全面放开粮食收购和销售市场。这

是对过去错误做法的一个矫正，前任总理搞的粮食封闭运行，粮食只准卖给粮站，打击所谓的私商

粮贩，中央把补贴给了粮食企业，这是完全违背市场经济原则、服从于国有既得利益者的做法。而

由于粮食亏损，地方财政又要补贴，于是地方当局想方设法拒收限收粮食，农民卖粮难，农民更没

有得到种粮的国家补助。这次，中央对农民搞直接补贴，让农民得到了实惠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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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  进一步减轻农民的税费负担，为最终实现城乡税制的统一创造条件，这是1号文件中一个令人鼓

舞的消息。减轻税费负担，中央已经发了不少文件，但这次有硬性的规定，如取消除烟叶外的农业

特产税，农业税税率总体上每年降低一个百分点。最近，中央提出5年内取消农业税，后又改为3

年。这是了不起的。我们呼吁了好几年，现在终于看到结果了，说明温家宝是体恤民情的，知道农

民的艰难。过去，农民总体上来说最穷，但承受了最重的税费负担，他们人均只有两三百元，还包

括实物收入，却要交沉重的税费，城里人至少要800元才纳税。所以，农民最终应当和城里人一样，

城乡的税制统一。但农民少交税后，县、乡两级政权哪里有经费维持正常的运作呢？中央政府会财

政转移支付一部分，但还有很大的缺口，关键是要精简乡镇机构和财政供养人员，这也是1号文件所

指出的。现在，一个乡平均二十多个机构，几百人吃财政饭，还有村书记、村委会成员、民兵连

长、计生员、妇女主任、团支书、电工等都要拿补贴，农民怎么受得了！而且，我估计，中央在一

两年内还会大力精简县级政府各机构，只设30个以内的科局，最终应为20个之内，严格定编，奖励

举报超编，对非法搜刮敛财的单位领导予以撤职和法办。我还主张撤消乡镇政府，改为不具实权、

没有财权、不能收税的县派出机构——县驻乡镇办事处，它仅能执行县政府的决策，撤消乡镇一级

财政。公共物品的提供，如修建道路、水库等，由村自治体以民主的方式决策，政府予以部分援

助。中央提出，有条件的地方可实行并村，这是正确的。让村的规模更大一点，实行自治后经济实

力更雄厚一点。有人担心撤消乡镇政府后，公共物品的提供会变得没人管。实际上，现在的乡镇政

府成了一级营利性组织，能够进行公共服务的很少，相反，一些乡镇政府倒是竭泽而渔，对农村发

展的破坏性很大。而我们应当相信，农民自己会为自己负责的。 

      这次中央1号文件还提出：改革和创新农村金融体制，明确县域内各金融机构为三农服务的义

务。鼓励有条件的地方，在严格监管、有效防范金融风险的前提下，通过吸收社会资本和外资，积

极兴办直接为三农服务的各种所有制的金融组织。这是中央在金融方面的最大胆的举措，是吸取了

过去的经验教训得出的正确结论。有个农民企业家叫孙大午，他是亿万富翁，但他每月只从企业领

取一千多块钱的工资，余下的钱他全部用来帮助周边的乡亲致富，开办了中学、技校等，可他也得

到不了国家银行的贷款，为了企业的发展，他从周边的乡亲中集资，结果被说成非法吸收公众存

款，被判刑。这里凸显出很大的问题，即农村的资金都流向了城市，农村存在资金饥渴，农民几乎

不可能兴办任何企业改变自己的命运，而国家银行又效率低下，而且不愿意为农民和私营企业贷

款，因为贷款或额度太小，或风险太大，成本太高。孙大午又不愿意给10%~15%的高额贿赂、回

扣，所以，更贷不到款。目前，我国的国有银行的不良资产率为20%，这还是在1998年向4大国有银

行注入了近3000亿元，1999年剥离了1.7万亿不良资产之后，否则我们银行的不良资产率为35%，实

际可能达到百分之四五十。而发达国家银行的不良资产率一般在3%左右，其利润率在1.5%左右，而

我国国有银行的利润率仅为人家的1/10~1/100。国有银行的效益这么差，解决之道是学习发达国家的

做法，大力发展股份制和私有银行，在防范金融风险和规范管理的前提下，允许企业发行债券，允

许创办为私营企业和农村服务的各种金融组织。过去，中国搞了乡镇基金会，到1998年，仅四川省

就有乡镇基金会4052个，集资200多亿，但由于基金会产权不清，权责不明，监督机制缺乏，管理水

平低下，乡镇领导说了算，腐败丛生，因此，在1999年被勒令关闭。乡镇基金会的失败只说明当时

的国家领导者缺少现代管理头脑，对基金的设计仍然是计划经济的一套，现在我们的金融组织如农

村信用社必须进行彻底的改革，做到产权清晰、科学管理、权力受到监督。 

      中央1号文件还提出，探索实行动产抵押、仓单质押、权益质押等担保形式，这也是有针对性

的。因为农民没有可抵押的东西，土地是公有的，个人只是承包，土地不能抵押；房屋宅基地也不

属于个人，所以，房屋也不能抵押，这样的话，农民要抵押贷款就几乎不可能了。我建议，土地和

宅基地应当逐渐归农民所有，这有很大的好处：一，可以遏制非法侵占农民土地的问题。因为私有

了，就必须平等谈判解决必要的征地问题，否则，侵犯私人财产，等于抢劫，会被告上法庭，会被

判重刑。二，土地成为农民的创业资本，农民不再一无所有。三、可以消除村干部在分配土地和宅

基地时的腐败。四、可用土地抵押，获得贷款。五、可以将土地变为养老和医疗保障的来源，解决

农民的燃眉之急。为了防止农民变卖土地后流浪街头，可以立法规定：除非证明在城市确有住宅和

工作，否则不容许将土地换成现金；但可以将土地卖掉换成养老和医疗基金的投入，不到老年或患

大病时不允许大额取出。土地私有化，这是对农民过去为国家做出的巨额牺牲的补偿，可还农民一

份尊严，可增强政府的合法性，受到农民的进一步的爱戴。 

      1号文件还提出，加快建立政策性农业保险制度。由于农业承受市场和大自然的双重风险，所

以，保险公司一般都不愿意为农业承保，否则，理赔额太大，保险公司会损失惨重。因此，国家应

当出台鼓励性、倾斜性的政策，帮助农民抵消风险的损失。也就是说，要建立政策性农业保险制

度。 



      从上面可以看到，2004年应当说是中国农民的转折年，中央对三农问题确实提到了重中之重的

位置。不过，以前中央对三农也出台过一些好的文件，但都难以落实，演变成了口号农业、口头农

业。我希望，这一次不一样，1号文件一定能够得到落实、中央对三农的变法能够成功。为什么？因

为现在的中央政府确实是亲民的、善治的，他们看到了中国问题的所在，更重要的是，他们有一套

既符合中国国情又符合现代文明准则的做法和措施。 

 2004-4-23

 （本文根据作者在林业大学、人民大学、天则所、万圣书园等地的发言综合而成） 

 （胡星斗，北京理工大学经济学教授。 Email:huxingdou@sohu.com,欢迎浏览学术主页“胡星斗中国

问题学”：www.huxingdou.com.cn。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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